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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信用卡账单分期条款及细则 

 

如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主卡持卡人（以

下简称“持卡人”）申请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本行”）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，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

条款及细则。 

第一条 声明事项 

1.账单分期是本行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提供的对其信用卡（本细

则中仅包括标准信用卡、特色信用卡、主题信用卡、联名信用卡和

公务信用卡，下同）已出账单中符合分期条件的余额提供分期还款

的服务。持卡人办理账单分期，可在账单日次日至账单对应最后还

款日前一日，对该期账单余额申请办理分期付款。 

2.账单分期业务限本行信用卡个人主卡持卡人针对其信用卡账

单余额提出申请，单位公务卡、信用卡附属卡暂无法申请账单分期。 

3.持卡人可通过本行个人网上银行、手机银行、客服热线、信用

卡微信公众号或发送短信等渠道申请账单分期业务。 

4.账单分期业务仅支持人民币账单分期。 

第二条 使用、收费及还款 

5.本行为持卡人个性化提供 3 期、6 期、9 期、12 期、18 期、

24期和 36期，多种分期期数选择。单期分期利率范围为 0.6%-0.7%，

各分期期数对应的分期利率按照本行公告的利率收取标准执行。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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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人账单分期近似折算年化利率（单利）为 12.56%-14.88%，近似

折算年化利率（单利）供持卡人评估资金成本时参考，持卡人实际

支付的分期利息金额，因交易金额、交易时间、还款时间、提前还

款等不同可能致实际利息与近似折算利率计算的利息存在差异，持

卡人实际需要支付的分期利息金额请以账单列示为准。关于近似折

算年化利率的含义及示例可通过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

入关键词“分期年化利率”查询了解。 

6.每期应还本金=分期本金总额÷分期期数，每期应还本金（精

确到分）逐月计入持卡人信用卡账户，余数计入最后一期。每期分

期利息=分期本金总额×对应期数的单期分期利率。利息一经收取，

不予退还。 

7.持卡人办理账单分期成功后，分期金额将从分期后最近一期账

单起列入账单，每期分期本金与每期分期利息同时入账。 

8.持卡人办理账单分期成功后，本行将对总分期本金及利息冻结

该信用卡信用额度，信用额度随着每期分摊还款而逐步恢复，直至

持卡人还清该笔账单分期余额。 

9.已成功办理账单分期业务的持卡人，若按期偿还信用卡当期应

还账款后仍有多余款项，该款项不会自动提前清偿下期账单分期剩

余未还本金和利息。 

10.若持卡人需在还款期内办理信用卡销户申请，持卡人要对已

成功办理的账单分期业务提前清偿。  

11.若持卡人要对已成功办理的账单分期业务提前清偿的，可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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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致电本行客服热线、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申请办理，申请通过后

需在当期账单的还款期内一次性清偿所有未还本金，并支付未还本

金 3%的提前还款违约金。已收取的分期利息不予退还。 

12.持卡人信用卡账单逾期 60 天以上的，本行有权将持卡人尚

未到期的分期本金全部视为到期，一次性计入最近一期账单。 

13.账单分期业务分期利息已包含增值税。 

14.本行根据成本核算、营销活动等需要会不定期调整分期期数

及利息收费标准（但在分期期数及利息收费标准调整之前已办理分

期的交易，其利息收费标准不变），调整后的分期期数及利息收费标

准将提前通过本行网站和网点等渠道予以公告，相关调整自公告中

约定的生效日起生效。在公告中约定的生效日后申请办理账单分期

业务的，将按照调整后的分期期数及利息标准执行。 

第三条 申请 

15.账单分期可以在当期账单日次日至账单对应最后还款日前一

日进行申请。 

16.账单分期的申请金额最高不超过当期账单消费交易（不含预

借现金、分期付款交易以及其它本行指定的交易）总额的 90%。 

17.账单分期每次申请的金额最低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。 

18.信用卡不能申请账单分期的交易有：预借现金交易（包括取

现和转账）、分期付款交易、各项费用（如预借现金手续费、年费、

利息、滞纳金及其他信用卡收费）、预授权交易以及本行规定的其它

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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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持卡人申请账单分期仅限申请当日撤销，且须在持卡人信用

卡账户状态正常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分期撤销。隔日不能撤销，账户

状态异常也不能撤销。 

20.本业务仅限账户及卡片状态正常的客户办理，申请分期业务

以我行最终审批为准。 

第四条 违约责任 

21.本行可根据认定的理由或风险控制等相关因素，提前终止持

卡人已申办的全部账单分期业务，认定理由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1）信用卡因任何原因被持卡人或本行取消、冻结、终止、已

经过期或不被续期等； 

（2）持卡人逾期欠款达 60 天以上； 

（3）持卡人违反《广东顺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》

和《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》或本业

务条款及细则中的任何规定； 

（4）持卡人已经破产或死亡； 

（5）本行认为可能导致持卡人无法或不履行其在此业务条款及

细则或《广东顺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》和《广东顺

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》下的责任事件已经

发生或可能发生。 

22.若本行行使本业务条款及细则第 21 条项下的权利时，持卡

人的所有未还分期金额视为全部到期。持卡人须立即向本行支付一

切信用卡账户之欠款，包括未偿付分期本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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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其他 

23.本条款及细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。凡因本细

则引起的或与本细则有关的争议或纠纷，由双方协商、调解或诉讼

处理，提起诉讼的，由本行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本条款及细则未

尽事项依据本行信用卡章程、本行信用卡领用合约、银行业务规定

及金融惯例、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本行信用卡章程、信用卡领用合约、本业务条款及细则等法律

文本可于我行官方网站(www.sdebank.com)查询。 

24.本条款及细则的变更和修改，本行将提前公告或通知（本行

有权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予以通知，具体可

供选择的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公告、营业网点公告等）持卡

人。该等变更自公告确认的生效日期开始生效，原版同时废止。如

持卡人不接受该等变更，持卡人应在生效日期前终止使用本业务，

并按照规定办理提前还款等手续，已收取的分期利息不予退还。否

则视为持卡人同意该等变更，变更后的内容对持卡人具有法律约束

力。 

25.如有疑问，持卡人可到顺德农商银行各分支机构、登录顺德

农商银行官方网站（网址：www.sdebank.com）或致电客服热线

400-800-3888 进行咨询或提出建议，也可通过上述途径对相关产

品或服务过程出现的有关情况进行投诉。 


